朝天区儿童友好家园项目

2008年度运行情况总结

朝天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一、育才儿童友好家园基本情况

朝天区儿童友好家园命名为“育才儿童友好家园”。家园现有面积近300平方米，设有活动室2间，办公室兼心理咨询室一间，图书阅览室一间，住宿儿童寝室3间，室外活动场地120平方米，厨房、厕所等附属设施配套齐全。育才儿童友好家园现有工作人员5人，其中教师2名（园长1人，教师1人），物品管理员1人，卫生保洁人员1人，炊事员1人。育才儿童友好家园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试运行，11月30日正式举行开园仪式，儿童实行登记住宿。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高度重视，行动迅速。去年9月上旬我区派3人参加了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在成都举办的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培训，回来后立即进入筹备工作。迅速将“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要求以及我区的实际情况，向区妇儿工委办提出初步意见，并向区妇儿工委办主任赖翠兰做了专题汇报，区政府高度重视，赖主任召集了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落实。

二是调查摸底，登记建卡。我们在朝天城区开展0—18岁儿童调查摸底，同时开展需求调查，向1200余名家长发出调查问卷，收回800余份。向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发出调查问卷2000余份，收回1800余份。

三是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先后印制宣传单6000份，到城区朝天小学、之江中学、朝天中学向学生广泛宣传，使广大家长明白什么是儿童友好家园，了解其目的、意义，向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宣传，争取他们的支持。通过广泛宣传，提高了“儿童友好家园”的知晓率和影响力，引起了家长和儿童的浓厚兴趣，调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建立了由区妇联、教育、民政、公安、卫生局、朝天镇等十三个部门组成的儿童友好家园协调委员会，明确了各协作单位的职能职责。同时形成了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做到力量整合，资源共享，共同关注。

五是因地制宜，科学选址。针对我区留守儿童较多的社会问题，我们把“儿童友好家园”和“留守儿童之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让城区的孩子在这里得到了学校教育的补充，又让留守学生得到了身心的锻炼，满足了他们成长的教育需求，确保儿童友好家园发挥综合效应。相关机构距离家园较近，派出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距离家园 200—300米。朝天镇政府、区妇儿工委办距离家园200—300米，2所中学，1所小学，2所幼儿园均在1公里之内。

六是制度健全，有序推进。制定了《儿童友好家园实施意见》，活动开展月计划、周计划和每天的日程安排；制定了《物品管理制度》，对已到设备和物品全部造册建档，严格管理，对 易损物品和丢失的玩具进行了登记；建立了儿童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儿童自我管理家园的作用。

七是设备设施使用率高，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开园以来，我们根据各年龄阶段儿童的需求和家长的建议来系统安排儿童的活动，内容涉及亲子互动游戏、心理辅导、安全知识教育、家长培训、体育运动、唱歌弹琴、学习辅导等，总之，将所配备的设备、玩具全部投入使用，大大地开发了儿童的智力，深受家长和少年儿童的欢迎。
育才儿童友好家园实行周一至周五18︰00—20︰00开放，星期六至星期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30开放。平均每天都有40--50多个儿童来园活动，双休日可达100人左右，5-15岁的儿童较多。自友好家园开园以来，我园已有5000余人次来园参加活动，共开展各种大中小型活动20多次。通过不断总结、摸索、探讨，管理逐步规范。目前在朝天镇明月社区影响较大，群众知晓率较高，家长、群众以及基层政府反映较好。他们认为友好家园是灾区儿童闲暇时间的又一活动场地，孩子们在这里能够愉快地学习、玩耍，能使他们忘掉地震的恐怖，尽快走出震后的阴影。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活动场地较小，双休日有些拥挤。

二是取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影响孩子来园活动。

三是设备管理经验不足，玩具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拓宽场地，扩大规模。2009年计划增加活动室3间，充分利用好设备，吸引更多的少年儿童进入家园。

二是力争安装空调，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和夏季炎热问题。

三是2月底前开展一次社会满意度调查，确保儿童友好家园办得更符合孩子和家长的需求，更有特色。

四是积极探索，积累经验。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务院妇儿工委办的要求，结合朝天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不断总结和探索我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新办法、新机制，切实实施好该项目。
